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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
[bookmark: _GoBack]【發布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發布日期】2012年11月9日
【實施日期】2013年1月1日

【法規沿革】
‧1991年5月6日國務院批准；1991年7月22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7號公布*
‧2012年11月9日《國務院關於修改和廢止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修訂；國務院令第628號（註：修改第28條）

【法規內容】
第1條
　　為了加強企業名稱管理，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制定本規定。
第2條
　　本規定適用於中國境內具備法人條件的企業及其他依法需要辦理登記註冊的企業。
第3條
　　企業名稱在企業申請登記時，由企業名稱的登記主管機關核定。企業名稱經核准登記註冊後方可使用，在規定的範圍內享有專用權。
第4條
　　企業名稱的登記主管機關（以下簡稱登記主管機關）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地方各級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主管機關核准或者駁回企業名稱登記申請，監督管理企業名稱的使用，保護企業名稱專用權。
　　登記主管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對企業名稱實行分級登記管理。外商投資企業名稱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
第5條
　　登記主管機關有權糾正已登記註冊的不適宜的企業名稱，上級登記主管機關有權糾正下級登記主管機關已登記註冊的不適宜的企業名稱。
　　對已登記註冊的不適宜的企業名稱，任何單位和個人可以要求登記主管機關予以糾正。
第6條
　　企業只准使用一個名稱，在登記主管機關轄區內不得與已登記註冊的同行業企業名稱相同或者近似。
　　確有特殊需要的，經省級以上登記主管機關核准，企業可以在規定的範圍內使用一個從屬名稱。
第7條
　　企業名稱應當由以下部分依次組成：字型大小（或者商號，下同）、行業或者經營特點、組織形式。
　　企業名稱應當冠以企業所在地省（包括自治區、直轄市，下同）或者市（包括州，下同）或者縣（包括市轄區，下同）行政區劃名稱。
　　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下列企業的企業名稱可以不冠以企業所在地行政區劃名稱：
　　（一）本規定第十三條所列企業；
　　（二）歷史悠久、字型大小馳名的企業；
　　（三）外商投資企業。
第8條
　　企業名稱應當使用漢字，民族自治地方的企業名稱可以同時使用本民族自治地方通用的民族文字。
　　企業使用外文名稱的，其外文名稱應當與中文名稱相一致，並報登記主管機關登記註冊。
第9條
　　企業名稱不得含有下列內容和文字：
　　（一）有損於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
　　（二）可能對公眾造成欺騙或者誤解的；
　　（三）外國國家（地區）名稱、國際組織名稱；
　　（四）政黨名稱、黨政軍機關名稱、群眾組織名稱、社會團體名稱及部隊番號；
　　（五）中文拼音字母（外文名稱中使用的除外）、數位；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禁止的。
第10條
　　企業可以選擇字型大小。字型大小應當由兩個以上的字組成。
　　企業有正當理由可以使用本地或者異地地名作字型大小，但不得使用縣以上行政區劃名稱作字型大小。
　　私營企業可以使用投資人姓名作字型大小。
第11條
　　企業應當根據其主營業務，依照國家行業分類標準劃分的類別，在企業名稱中標明所屬行業或者經營特點。
第12條
　　企業應當根據其組織結構或者責任形式，在企業名稱中標明組織形式。所標明的組織形式必須明確易懂。
[bookmark: a13]第13條
　　下列企業，可以申請在企業名稱中使用“中國”、“中華”或者冠以“國際”字詞：
　　（一）全國性公司；
　　（二）國務院或其授權的機關批准的大型進出口企業；
　　（三）國務院或者授權的機關批准的大型企業集團；
　　（四）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規定的其他企業。
第14條
　　企業設立分支機搆的，企業及其分支機搆的企業名稱應當符合下列規定：
　　（一）在企業名稱中使用“總”字的，必須下設三個以上分支機搆；
　　（二）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分支機搆，其企業名稱應當冠以其所從屬企業的名稱，綴以“分公司”、“分廠”、“分店”等字詞，並標明該分支機搆的行業和所在地行政區劃名稱或者地名，但其行業與其所從屬的企業一致的，可以從略；
　　（三）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分支機搆，應當使用獨立的企業名稱，並可以使用其所從屬企業的企業名稱中的字型大小；
　　（四）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分支機搆再設立分支機搆的，所設立的分支機搆不得在其企業名稱中使用總機構的名稱。
第15條
　　聯營企業的企業名稱可以使用聯營成員的字型大小，但不得使用聯營成員的企業名稱。聯營企業應當在其企業名稱中標明“聯營”或者“聯合”字詞。
第16條
　　企業有特殊原因的，可以在開業登記前預先單獨申請企業名稱登記註冊。預先單獨申請企業名稱登記註冊時，應當提交企業組建負責人簽署的申請書、章程草案和主管部門或者審批機關的批准檔。
第17條
　　外商投資企業應當在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批准後，合同、章程批准之前，預先單獨申請企業名稱登記註冊。外商投資企業預先單獨申請企業名稱登記註冊時，應當提交企業組建負責人簽署的申請書、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批准檔，以及投資者所在國（地區）主管當局出具的合法開業證明。
第18條
　　登記主管機關應當在收到企業提交的預先單獨申請企業名稱登記註冊的全部材料之日起十日內作出核准或者駁回的決定。
　　登記主管機關核准預先單獨申請登記註冊的企業名稱後，核發《企業名稱登記證書》。
第19條
　　預先單獨申請登記註冊的企業名稱經核准後，保留期為一年。經批准有籌建期的，企業名稱保留到籌建期終止。在保留期內不得用於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保留期屆滿不辦理企業開業登記的，其企業名稱自動失效，企業應當在期限屆滿之日起十日內將《企業名稱登記證書》交回登記主管機關。
[bookmark: a20]第20條　【相關罰則】§26
　　企業的印章、銀行帳戶、牌匾、信箋所使用的名稱應當與登記註冊的企業名稱相同。從事商業、公共飲食、服務等行業的企業名稱牌匾可適當簡化，但應當報登記主管機關備案。
第21條
　　申請登記註冊的企業名稱與下列情況的企業名稱相同或者近似的，登記主管機關不予核准：
　　（一）企業被撤銷未滿三年的；
　　（二）企業營業執照被吊銷未滿三年的；
　　（三）企業因本條第（一）、（二）項所列情況以外的原因辦理登出登記未滿一年的。
第22條
　　企業名稱經核准登記註冊後，無特殊原因在一年內不得申請變更。
第23條
　　企業名稱可以隨企業或者企業的一部分一併轉讓。
　　企業名稱只能轉讓給一戶企業。企業名稱的轉讓方與受讓方應當簽訂書面合同或者協議，報原登記主管機關核准。
　　企業名稱轉讓後，轉讓方不得繼續使用已轉讓的企業名稱。
第24條
　　兩個以上企業向同一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相同的符合規定的企業名稱，登記主管機關依照申請在先原則核定。屬於同一天申請的，應當由企業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登記主管機關作出裁決。
　　兩個以上企業向不同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相同的企業名稱，登記主管機關依照受理在先原則核定。屬於同一天受理的，應當由企業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各該登記主管機關報共同的上級登記主管機關作出裁決。
第25條
　　兩個以上的企業因已登記註冊的企業名稱相同或者近似而發生爭議時，登記主管機關依照註冊在先原則處理。
　　中國企業的企業名稱與外國（地區）企業的企業名稱在中國境內發生爭議並向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裁決時，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據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規定的原則或者本規定處理。
[bookmark: a26]第26條
　　違反本規定的下列行為，由登記主管機關區別情節，予以處罰：
　　（一）使用未經核准登記註冊的企業名稱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責令停止經營活動，沒收非法所得或者處以兩千元以上、兩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可以並處；
　　（二）擅自改變企業名稱的，予以警告或者處以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並限期辦理變更登記；
　　（三）擅自轉讓或者出租自己的企業名稱的，沒收非法所得並處以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
　　（四）使用保留期內的企業名稱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或者保留期屆滿不按期將《企業名稱登記證書》交回登記主管機關的，予以警告或者處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
　　（五）違反本規定第二十條規定的，予以警告並處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
第27條
　　擅自使用他人已經登記註冊的企業名稱或者有其他侵犯他人企業名稱專用權行為的，被侵權人可以向侵權人所在地登記主管機關要求處理。登記主管機關有權責令侵權人停止侵權行為，賠償被侵權人因該侵權行為所遭受的損失，沒收非法所得並處以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對侵犯他人企業名稱專用權的，被侵權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bookmark: a28]第28條
　　對登記主管機關根據本規定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當事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向上一級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覆議。上級登記主管機關應當在收到覆議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覆議決定。對覆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逾期不申請覆議，或者覆議後拒不執行覆議決定，又不起訴的，登記主管機關可以強制更改企業名稱，扣繳企業營業執照。
--2012年11月9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對登記主管機關根據本規定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當事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一級登記主管機關申請復議。上級登記主管機關應當在收到復議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復議決定。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逾期不申請復議，或者復議後拒不執行復議決定又不起訴的，登記主管機關可以強制更改企業名稱，扣繳企業營業執照，按照規定程式通知其開戶銀行劃撥罰沒款。
第29條
　　外國（地區）企業可以在中國境內申請企業名稱登記註冊。
　　外國（地區）企業應當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企業名稱登記註冊的申請，並提交外國（地區）企業法定代表人簽署的申請書、外國（地區）企業章程和企業所在國（地區）主管當局出具的合法開業證明。登記主管機關應當在收到外國（地區）企業申請名稱登記註冊的全部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初步審查，通過初審的，予以公告。外國（地區）企業名稱的公告期為六個月，在此期間無異議或者異議不成立的，予以核准登記註冊，企業名稱保留期為五年。登記主管機關核准登記註冊外國（地區）企業名稱後，應當核發《企業名稱登記證書》。外國（地區）企業名稱登記註冊後需要變更或者保留期屆滿要求續展的，應當重新申請登記註冊。
第30條
　　在登記主管機關登記註冊的事業單位及事業單位開辦的經營單位的名稱和個體工商戶的名稱登記管理，參照本規定執行。
第31條
　　本規定施行前已經核准登記註冊的企業名稱，准予繼續使用，但嚴重不符合本規定的，應予糾正。
第32條
　　《企業名稱登記證書》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統一印製。
第33條
　　本規定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負責解釋。
第34條
　　本規定自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國務院批准，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佈的《工商企業名稱登記管理暫行規定》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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